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云政办发[2007]160 号） 

 

各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认真落实《中

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云发[2006]

21 号)精神，全面推动七彩云南保护行动深入开展，促进全省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全省环境影响

评价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环境影响评价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节约、清洁、安全和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宏观调控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有效手段。各地、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强对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等法律、法规，推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各

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把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落实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在

重大决策、区域开发、项目建设、评优创先等方面实行环境影响评价

一票否决。 

  二、统筹规划，全面推进 

  各地、各有关部门在出台重大决策、制定规章制度时，要坚持生

态立省、环境优先的思想，牢固树立环境代价、生态成本的观念，按



照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积极开展战略环境影响

评价，统筹考虑人口分布、产业发展、生产力布局、土地利用和城镇

建设等需要，兼顾资源承载力、环境容纳力、生态功能区划等要求，

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实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按照生态功能区划和“优化开

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切实

做好土地利用有关规划，区域、流域建设、开发利用等综合性规划，

以及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

游、自然资源开发等 10 类专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从源头上

防止环境问题的产生。对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的综合规划和专项

规划，政府及有关部门不得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规划编制机关负责委托或者组织编制，由同

级环境保护部门组织审查；涉及跨行政区域的，由上一级环境保护部

门组织审查。 

  当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重点抓好有关工业园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等区域规划和流域水

电开发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到 2008 年 10 月 1 日，上述规划

未完成环境影响评价的，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一律不予审批其中的建设

项目影响环境评价文件；到 2009 年 10 月 1 日，对未开展环境影响

评价的 10 类专项规划中的项目，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不得审批其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三、齐抓共管，从严把关 

  各地要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实行行业准入制度。对区域内主要污

染物排放量超过总量控制计划，未做到“上大关小、以新带老、区域

削减”替代，不履行承诺、不落实环境影响评价要求、不能完成限期

治理任务，以及不依法及时足额上缴排污费的地区或者建设单位，环

境保护部门要实行区域或者单位停批。对超过污染总量控制指标、生

态破坏严重或者尚未完成生态恢复任务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污染物

排放总量和对生态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 

  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

单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对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宏观调

控政策、产业政策规定，不符合生态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乡规划和其他有关专项规划要求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部门一律不

得审批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未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手续的建设项目，发展改革委、经

委不得审批或者核准，国土、林业部门不得批准用地，银行不得给予

贷款，工商部门不得办理营业执照，质监部门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

安监部门不得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同时，对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

出现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要求，以及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

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建设单位、规划编制机关、环境保护部门要

积极依法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和跟踪评价。 

  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管



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决纠正项目建设中的环境违法行为，对达

不到试生产、竣工验收要求酌项目，不得许可试生产和通过竣工验收。 

  四、健全制度，加强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明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中有关部门、建设

单位、评价单位、技术评估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

权利和义务。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进一步规范环境影响评价申报、受

理、技术评估、行政审批的程序、时限和要求，建立和完善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评估、行政审批责任制，防止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中的缺位、

越位和错位。要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与有关部

门开展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和“三同时”监督，建立和完善省、州(市)、

县(市、区)三级环境保护联动监督机制。 

  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尽快完善省、州(市)、县(市、区)三级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权限的规定，进一步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对部

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对位于世界自然或文化遗产地、国家和省级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

功能区以及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等环境敏感区的污染较严重和对生态

影响较大的项目，要按照从严的要求适当调整审批权；对其他污染较

小和生态影响较轻的项目，要下放审批权。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按照“一站式”服务、“一条龙”审批的要求，加

快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电子政务建设，逐步建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申报、审批和验收的网络系统，并在网站上公布项目审批和验收的进

展和结果。 



  五、强化监督，严格执法 

  要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通过网络、媒体等方式及时公开环境影

响评价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公开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审批和

环境保护验收程序、时限、要求、结果等信息，公布企业的违法事实

及其查处情况，促进行政机关决策的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在审

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对环境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应当

举行听证会或者论证会，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建设单位应当公开环境保护情况，公开拟建项目和开发计划的环

境信息，公开存在的环境问题、拟采取的对策措施和整改结果。要进

一步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备案制度，加强内部的层级监督，及时纠

正和查处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要充分发挥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

督、政协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公众社会监督的作用，促使行政

机关监管有力、执法到位，督促建设单位严格依法办事、诚实守信。 

  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违法

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对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擅

自开工建设，未经环境保护许可擅自投入试生产，未经环境保护竣工

验收擅自投产或者运营，在环境影响评价或者技术评估中弄虚作假致

使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失实，越权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执法不严、

监管不力导致重大污染事故或者严重生态破坏事件，依法应当听证而

未组织听证，在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中玩忽职守并造成严重后果，未经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擅自提供用地和贷款、发放营业执照、生产或者安

全生产许可证，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审查擅自批准有关综合规划和 10



类专项规划，不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承诺致使环境影响评价要求长期得

不到落实等行为，要依法坚决查处，坚决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 00 七年七月九日　 

 

发布部门：云南省政府 发布日期：2007 年 07 月 09 日 实施日期：

2007 年 07 月 09 日 (地方法规) 

 


